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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川民〔2024〕32 号

关于建立《淄川区社会组织
新任负责人谈话制度》的通知

各区管社会组织:

为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健全社会组织法人

治理结构，现制定 《淄川区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谈话制度》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淄川区民政局            淄川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4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淄 川 区 民 政 局

淄 川 区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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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谈话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对社会组织工作日常监管，提高行政监

管效能，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风险，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

内部制度建设，畅通社会组织运行机制，推动社会组织落实

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要求，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

序发展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中所指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包括：

（一）新成立社会团体、基金会的会长（理事长）和秘

书长；

（二）社会团体、基金会换届后，社会组织职务有变动

的会长（理事长）和秘书长；

（三）有变动的社会服务机构 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的

理事长。区民政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可根据工作需要，扩

大参与谈话的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的范围。必要时可邀请有

关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共同参加。

第三条 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谈话通常每半年一次定期

进行；登记管理机关可结合社会组织监管专项行动、社会组

织政策法规培训等活动同时进行。

第四条 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谈话内容由区民政局和区

行政审批服务局共同确定，通常包括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有关

规定、社会组织政策法规、各类专项行动要求等；区民政局

将根据政策法规最新要求，及时修订谈话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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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社会组织新任负责人须合理安排工作时间，按 

规定参加登记管理机关开展的谈话工作，在谈话中应真实反

映社会组织有关情况，并认真落实谈话提到的中有关工作要

求，努力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体制和权责明确的决策、监督

机制，推动社会组织内部建设不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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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淄川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4 日印发


